
江苏专利奖评奖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增强全民创新意识，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

水平保护和高效益运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 年）》

《江苏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专利奖的申报、推荐、评审、奖励、管理、宣传等活动。

第三条 江苏专利奖由省人民政府设立，设江苏专利金奖、江苏专利银奖、江苏专利优秀奖

和江苏专利发明人奖。

江苏专利金奖、江苏专利银奖以及江苏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

利等专利项目中评选产生，江苏专利发明人奖从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中评选产生。

第四条 江苏专利奖评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成立江苏专利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负责江苏专利奖

的评选工作，成员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组成，人选由省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提出，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每届任期 4 年。

评审委员会设办公室，负责评奖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第六条 江苏专利奖每两年评选一届，每届授予金奖不超过 10 项、银奖不超过 20 项、优秀

奖不超过 50 项，发明人奖不超过 10 项。

第七条 参评江苏专利奖的专利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含已解密国防专利，不含保密专利），且该专利

权有效、稳定；

（二）专利权人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者为本省常住居

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三）全体专利权人同意申报；

（四）专利创新性强、技术水平高或者设计独特，实施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

者生态效益；

（五）专利及其产品符合国家和省产业以及环保政策；

（六）专利有相对完善的保护措施。



第八条 参评江苏专利奖的个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省常住居民，主要发明创造活动在本省行政区域内；

（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三）作为主要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专利质量高，专利实施后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或者生态效益，对促进相关领域技术进步具有实质性贡献。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项目或者个人，不得参评江苏专利奖：

（一）专利项目已获得中国专利奖或者江苏专利奖，个人已获得江苏专利发明人奖；

（二）专利项目存在专利权属纠纷、专利权无效纠纷、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纠纷；

（三）个人职务在副厅局级或者相当于副厅局级以上的干部，不包含事业单位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并在教学、科研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适合参评的情形。

第十条 申报参评江苏专利奖采取推荐方式。

下列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推荐：

（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二）省知识产权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单位；

（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四）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省工商联等省级群团组织；

（五）省级相关行业协会。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按照专利类型、技

术领域、人员类型等进行汇总分类。根据汇总分类情况，成立相应的专业评审组进行初评。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初评情况，提出拟获奖项目和人员建议名单，报评审委员

会。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拟获奖项目和人员建议名单进行集体审定，确定拟

获奖名单。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拟获奖名单在省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



示期为 15 日。单位或者个人对拟获奖名单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向评审委

员会办公室提出。

第十五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及时对异议进行核查，提出处理建议报送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根据异议核实情况作出处理决定。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 15 日内将处理决定

和理由通知异议方、申报方和推荐方。

第十六条 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完毕后，评审委员会将江苏专利奖拟获奖名单报省人民

政府，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江苏专利奖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对获得江苏专利金奖的专利权人，给

予每项 30 万元的奖励；对获得江苏专利银奖的专利权人，给予每项 20 万元的奖励；对获得

江苏专利优秀奖的专利权人，给予每项 10 万元的奖励；对获得江苏专利发明人奖的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给予每人 2 万元的奖励。获奖个人不享受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

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省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可以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提出调整江

苏专利奖奖励标准的建议，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获得江苏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应当将部分获奖奖金用于奖励获

奖项目的发明人或者设

，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专利行政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2016 年 7 月 21 日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

苏省专利发明人奖励办法》（苏政发〔2016〕95 号）同时废止。


